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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9 年 1 月，甲乙夫妻二人购买房

产一套，购买价格共计 50 万元，首付 20
万元，贷款 30 万元，贷款期限十年，贷
款利率 5% ，利息总额为 15 万元，贷款
偿还方式为等额本息。 2021 年 1 月，甲
向法院起诉离婚，乙同意离婚。关于房
产的分割，双方均认可 2021 年 1 月房产
价值 52 万元。截止 2021 年 1 月，已还贷
款本金 6 万元，尚有贷款本金 24 万元、
利息余额 12 万元未还，双方均同意房产
归甲所有，对于甲应当支付给乙的房产
分割款，双方发生争议。
【分歧】

关于甲应支付乙房屋分割款的计算
方式，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房产价值 52 万元，
每人应当分得 26 万元，房产归甲所有，
则甲应当支付乙房产分割款 26 万元，剩
余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为夫妻共同
债务，双方共同偿还；

第二种意见认为，房产贷款本息为
双方当事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共同购
置房产而产生，故为夫妻共同债务，房
产价值 52 万元，应当减去尚未偿还的银
行贷款本息后方能在甲乙双方之间进行
分割，房产价值 52 万元，剩余房贷本息
共计 36 万元，故房产归甲所有，甲应当
支付乙房产分割款 9 万元[(52 万元-36 万
元)/2]，剩余房贷本息由甲负责偿还；

第三种意见认为，房产价值 52 万元，
剩余房贷本金为 24 万元，则双方可以分割

的房产价值为 28 万元(52 万元-24 万元)，
房产归甲所有，则甲应当支付乙房产分割
款 19 万元，剩余房贷本息由甲负责偿还。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对于离婚时尚有房贷未清偿的房产

如何分割的问题，除以上三种意见外，
还有获得房产一方支付另一方实际投入
资金一半的分割方式，司法实践中的分
割方式不一，荣易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明确此类情形的分割方式及依据，
有助于准确适用法律、统一裁判理念。

首先，离婚时尚有房贷未清偿的房产
分割应以房产实际价值为基础。房产自购
买至离婚，房价或涨或跌，房产价值一般
有所变动。通过双方协商或委托评估，确
定离婚时房产价值后，应当以总价减去尚
未偿还的贷款本金作为可以分割的价值，
由获得房产一方支付另一方该价值的一
半作为分割款。剩余的房贷利息对应剩余
房贷本金，是使用银行资金的成本，取决
于使用银行资金时间的长短，可以提前清
偿或按原有方式继续偿还，具有不确定
性，不应在房产价值中去除。

其次，离婚时尚未偿还的房产贷款
本息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 1064 条规定，房屋贷
款本息是为购置共同房产而产生，一般
系夫妻双方共同办理，即便是一方办
理，在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
可以认定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
夫妻共同债务。在离婚时应进行实体处

理，而不能简单判决“共同偿还”，因
为该夫妻共同债务与房产密不可分，如
果简单判决贷款共同偿还，如同简单判
决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而不具体分割，
并未实质解决纠纷。在房产进行分割的
情况下，应当对债务分担作出实体处
理，否则不利于纠纷的实质解决，较为
妥当的方式就是将未还的贷款本金在房
产价值中扣除，剩余价值进行分割。因
此，第一种意见欠妥。

第三，离婚后未获得房产一方应否
继续偿还房贷利息。对于这个问题，应
从两个方面考量。第一，对内的方面，
也就是对男女双方而言。夫妻双方关于
财产分割的约定或者离婚判决对双方具
有约束力，男女双方应当遵守和履行。
因为获得房产一方支付对方的是扣除未
还贷款本金的房屋价值的一半，未取得
房产一方并未享受到剩余未还贷款本息
之利益，且该部分利息与本金紧密相
关，故未取得房产一方不必负担离婚后
需偿还的房贷本息。如上文案例所示，
因为双方分割房产是按照 2021 年房产价
值为基础，如果乙继续偿还以后的房
贷，而不参与分割房产以后的增值，显
然不公。况且，甲获得房产后是提前偿
还全部、部分本金还是按照原贷款合同
约定偿还剩余八年，取决于甲的经济状
况，以及甲对于占用银行资金时间长短
与其付出利息多少的利益考量，完全在
于甲自身的利益，与乙无关，故其不应
继续偿还剩余房贷利息，应由获得房产

一方偿还。从这个角度分析，如果让乙
继续偿还剩余八年的房贷，而按照房屋
当前的价值进行分割，显然是不妥当
的，因此，第一、二种意见不当。第
二，对外的方面，也就是对银行而言。
因为对于财产分割约定或离婚纠纷的财
产分割判决仅能约束男女双方，而不能
约定第三人，所以对银行而言，即便男
女双方离婚，二人均有继续偿还银行贷
款的义务。因此，在分割此类房产时，
应考虑双方经济状况，是否具有按期足
额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争取由具有经
济能力的一方偿还剩余房贷，避免在离
婚后因为偿还房贷出现新的纠纷。

除了案例中的情况之外，司法实践中
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形：离婚时并未分割尚
有房贷未清偿的房产，离婚后剩余房贷由
一方清偿完毕后另一方要求分割房产。此
种情况下，分割方式其实与上文分析是一
致的。只是需要确定离婚时和分割时两个
房产价值以及离婚时可以分割的价值比
例，将离婚时的房产价值减去尚未偿还的
房贷本金，差值除以离婚时房产价值即是
双方可以分割的部分所占房产总价值的
比例，该比例乘以当前价值即是具体分割
时可以分割的房产价值，由继续偿还房贷
一般也是取得房产一方支付另一方一半
的补偿即可。 王华栋

离婚纠纷中房贷未清偿时房产如何分割

夫妻相互扶养，不仅是道德义务，
也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
以及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这种扶养具
有法定性，基于婚姻效力而产生，对于
夫妻双方都是对等的，不受感情好坏的
影响。

2015 年春，女子郑某与侯某登记结
婚。 2018 年春，郑某因身体不适去医院
治疗，经诊断为皮肌炎(一种慢性病，并
伴有并发症，需长期治疗)及肺间质改变
并感染、巨细胞病毒感染、咽炎，共住
院治疗 9 天。出院后不久，郑某又赴济
南住院治疗 15 天。两次住院治疗费用均
由侯某支付。之后，郑某一直在青州、
济南两地治疗，共计 25 个月，又花费医
疗费 54096 . 74 元。

因为医疗费的承担问题，郑某起诉
侯某，要求侯某支付上述医疗费 54096 . 74
元及期间的生活费 37500 元，并自起诉之
日起每月支付其医疗费 2400 元、生活费
1500 元。

诉讼中，原告郑某诉称，上述医疗
费 54096 . 74 元以及生活费均是自己娘家
代为支付或者自己通过借款支付，被告
侯某未一起负担。被告侯某辩称，已经
支付了原告的医疗费和生活费，并于庭
后提交了 2018 年和 2019 年的个人银行卡
交易明细清单两份，在对上述两份交易
清单中载明转给原告的各笔款项的交易
时间、款项数额等汇总后，同时提交了
交易明细对应时间段的微信交易明细证
明两份。原告质证后认为，被告提交的
两份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上的盖章不清
晰，两份微信交易明细的盖章不一致，
表格与运营微信的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
公司出具的真实表格也不一致，交易明
细内容系伪造，多笔转账记录并未实际
发生。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认
可，并提交了其个人微信交易明细，称
被告转给原告的上述款项系退回款项、
伪造或者代为转给交易公司的款项。对
于原告提出的上述异议，法庭责令被告

限期补充证据，作进一步说明，被告逾
期未提供。原告另提供税务查询结果，
证明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 2019 年
前三季度营业额 500 余万元，以证明被
告履行相互扶养义务的经济能力。

另，被告主张原告现仍担任多家企
业的兼职会计，原告有收入来源，并以
无法自行取证为由申请法庭依职权进行
调查。

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有互相抚养
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需要
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支付抚养费的
权利，对方也负有相应的义务。本案原
被告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患
有的皮肌炎目前医疗技术尚不能彻底治
愈，需长期服药治疗，同时原告也提供
了为支付医疗费而借款的证据，证明其
无支付能力和生活来源，因此原告有权
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花费和一定的生活
费。被告虽主张并未停止支付原告医疗
费和生活费，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

其主张，而被告主张的原告现仍担任多
家企业的兼职会计、有收入来源，并不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申请法
院调取证据的情形。综上，被告主张未
停止向原告支付医疗费和生活费所提供
的证据不够充分，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费 54096 . 74 元
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同时，结
合 54096 . 74 元医疗费的时间跨度，酌定
自起诉之日起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医疗费
为每月 2200 元。对于原告主张的生活
费，根据山东省有关部门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近三年来的统计数字以及当
地实际情况，酌定按照原告主张的每月
1500 元计算，故对要求被告支付 25 个月
治疗期间的生活费 37500 元的诉讼请求，
依法应予支持。

2020 年 11 月，青州法院作出判决，判
令被告侯某支付原告郑某 25 个月期间的
医疗费 54096 . 74 元和生活费 37500 元，并
自起诉之日起，于每月的 20 日前支付原
告郑某医疗费 2200 元和生活费 1500 元。

侯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述。近日，
潍坊中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
判决。 安兆宝

夫妻间应尽相互扶养的义务
妻子患慢性病，要求丈夫支付医疗费、生活费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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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研究统计， 2020 年我国高等院
校在校生数目已达到 4183 万，贷款总人数有
上百万余人。中消协发布消费警示称， 2020
年上半年，有关网贷诈骗负面舆情信息就有
28 . 8 万余条，其中涉及“注销校园贷”的骗局
接近 9 . 3 万条，占 32 . 14% 。导致大学生“校
园网贷”频频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多种，既有网
贷平台违法违规经营，也有法律规制和政府监
管欠缺，还有大学生信息素养和财经素养缺失
等原因。具体归纳如下：

一、消费的攀升与收入来源不平衡
一份针对大学生生活消费问卷调查显示，

某司法类院校学生月平均生活费小于一千元的
占比为 30 . 12% ，在一千至二千元间的占比为
65 . 25%，多于两千元的比例是 4 . 63%；在生活费
来源中，源于家庭及亲朋的为 82 . 29% ，兼职赚
取的为 12 . 2 5% ，部分来源于奖助学金的为
5 . 46%；如果生活费不够时的获取途径中，依靠
父母继续给付占 35 . 2 1% ，通过兼职赚取占
33 . 58% ，通过借款并含网络贷款的占 15 . 21% ，
其他方式获得占 16%。可见，学生生活花费的收
入来源不平衡是滋生校园网贷的根本原因。

二、网贷平台违法违规经营
2016 年，借贷宝“裸条门”事件爆发，

一个 10G 大小的“女大学生裸条”文件在网
上流传，将“裸贷”这一个话题推至舆论浪
尖。裸贷本身合法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十四条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民间借
贷合同是无效的，显然借贷宝通过“裸条”借
贷的形式是违法的，并且这一行为严重侵犯公
民的隐私权。网贷平台的“阴阳合同”极为常
见。如你我贷平台，明面上和用户签订的是
“实惠、合法”的《借款合同》，但背地里把
所有利息、费用都藏进《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
协议》，此类隐藏的“高利贷”严重危害大学
生财产安全。网贷的催收行为也往往伴随违法
行为，不少网贷平台将学生贷款时登记的信息泄露出去，并通过个人
信息找到借款学生及家人，通过暴力催收的手段威胁恐吓借款人还
款，催收人和客服人员态度极其恶劣。网贷平台往往利用“零利息,
零抵押”“一分钟注册,一秒钟到账”等虚假广告语吸引学生，私底
下将其转换成“手续费”“服务费”，并故意隐瞒敏感信息,侵犯了
大学生的网络知情权,构成欺诈行为。

三、网贷监管制度的缺失
“校园网贷”作为一种随互联网兴起并发展壮大的事物，与传统

金融模式相比，其性质与业务具有特殊性，存在监管盲区。目前，针
对包含校园网贷在内的网络借贷的监管，主要由《网络接待信息中介
机构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信用中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指
引》《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
活动信息披露指引》构成的“ 1+3 ”监管制度体系进行规制，但因部
分平台手段花样不断翻新，一些不良网贷平台出现逃避监管的现象，
导致一些大学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四、大学生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薄弱
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信息空间的“原住民”，具备良好的网络基础

应用能力，较容易接纳并融入“信息社会”。但在良莠不齐的网络环境，
许多大学生信息鉴别能力不足，金融知识匮乏，个别学生不乏有虚荣心
和享乐主义，狂热追求高档电子产品、名牌化妆品、包包等高消费商品，
当家庭所给的生活费用无法满足其额外的物质需求时，便产生了向校
园贷借款的念头。他们极易被虚假宣传所蒙蔽，意识不到校园贷背后的
个人信息泄露、利滚利高利贷等问题，法律和风险意识淡薄。

结语：
2021 年 3 月，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

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严格禁止小贷公司对大学生发
放互联网消费贷款，上述举措算是彻底关上了“校园网贷”的潘多拉魔
盒，但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学生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去贷款，这又应
该是“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范畴。国家强制性的规定可以最大限度保障
学生的合法权益，但归根结底，如何通过法律赋予大学生一定民事权利
并提供相应救济途径，以实
现他们的自身权益，才是解
决“校园网贷”应进一步深入
思考的问题。吴迪 李慧妍

疑 案 探 析

现 在 开 庭 工作研究

序号 债务人 借款合同号 币种 本金 担保合同号 担保人

1
中椒英潮辣业
发展有限公司

37010120170009294 人民币 10163288 . 59
37100120170107950、
37100120170107951

山东省农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谭英潮、王振芹

2
山东高新润农
化学有限公司

37010120160001085 人民币 5998994 . 65 37100120160013613
山东日新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潍坊润农化学有限
公司、孙希强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其他债权 担保人 担保物

1
山东中旭煤冶
能源有限公司

79,553,270 . 91 34,619,700 . 10 271,800 . 00
济宁中油石化有限公司、济宁荣德经贸有限
公司、龙腾、王美新

无

2
淄博华威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9,317,226 . 53 3,991,852 . 93 111,098 . 00
淄博华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丽阳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流云纺织有限责任公
司、淄博鸿丰纺织有限公司

淄博华威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名下机器设备

3
山东红霞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9,577,900 . 00 6,600,618 . 87 0 . 00 济宁市华博经贸有限公司、戈红霞、车立青 无

4
济宁建辉水暖
卫浴有限公司

1,000,000 . 00 563,112 . 00 19,659 . 00
济宁不凡商贸有限公司、济宁市永新陶瓷卫
浴有限公司、杨彤、马建、王不凡、汪永生、付
东霞、孙元家

无

5

济宁市民信商
贸有限责任公
司（现更名为济
宁民信陪护服
务有限公司）

600,000 . 00 412,498 . 72 5,297 . 00
济宁海洋家居有限公司、济宁恒安纸业有限
公司、刘广池、张运琴、付茹、于洋、杨存明、徐
翠英、姬广金、刘芳

无

6
淄博凯景镀锌
薄板有限公司

35,213,232 . 71 11,863,168 . 37 306,060 . 00
山东凤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凤阳彩钢
板有限公司、寇祖山

无

7
山东锦华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

20,000,000 . 00 2,622,755 . 99 76,809 . 50 山东齐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荆茂福 无

8
淄博盛世百川
物流有限公司

3,649,003 . 17 1,518,529 . 72 0 . 00
淄博宏盛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淄博龙川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许燕、梁永庆

21 辆危化品车
辆抵押

9
冠县永兴轴承
有限公司

15,000,000 . 00 4,803,366 . 21 116,776 . 80
山东全鑫轴承有限公司、冠县春润管业有限
公司、冠县佰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闫善
朝、郭立红、闫善军、徐景合、闫金杰、尚振红

无

10
山东润驰重型
锻造有限公司

23,998,293 . 38 16,121,699 . 24 0 . 00
淄博临淄鲁威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成丰实业
有限公司（淄博市临淄成丰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润驰重型锻造有限公司、张玉森、徐忠云

存货抵押、应
收账款质押

11
临邑宝成纺织
品厂

2,999,673 . 71 1,980,750 . 30 0 . 00
临邑恒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临邑黄海防腐
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王保成、王清霞

无

合计 200,908,600 . 41 85,098,052 . 45 907,500 . 3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山东顺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6 户债权

拍 卖 公 告
潍拍字(2021)第 012 号

一、拍卖标的概况
山东顺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6 户债权，

拍卖起始价：2820 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及要求
竞买人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
外)。

三、竞买申购须知
1、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4 月 9

日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登录山东潍坊产权交易
服务有限公司官网进行注册申购，详情见《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山东
顺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6 户债权拍卖文件》。

2、网上注册登记申购后，请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 17 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2820 万元到委托
方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济南市银河支行
账号：15157101040008960
四、展示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 年 4 月 14 日、13 日。
地点：潍坊市高新区东方路 338 号
五、网上拍卖(竞价)时间
网上竞价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6 日 9:

00 开始，竞价时间为 10 分钟，具体结束时间以
实际成交时间为准，详见“竞价须知”第三条“竞
买程序”。

六、公告媒体：山东法制报
联系电话：0536-8865277

山东潍坊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简称“华融山东分公司”)与山东四季海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编号：山东 Y15210026-1 号)，华融山东分公司已将对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山东四季海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华融山东分公司现公告通知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向山东四季海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附件：公告清单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其他债权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相
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算

为准。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公 告
肖瑜：

本院已依法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日照分行与你、刘汉花(2019)鲁 1102
民初 7140 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案
件编号为(2019)鲁 1102 执 3828 号。本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申请拍卖你所有、
位于日照市高新四路南、昭阳路西豪成绿
苑 015 幢 02 单元(02)501 号、015 幢 03 单
元(03)004 储号、产权证号为【鲁(2017)日照
市不动产权第 0011195 号】及日照市高新
四路南、昭阳路西豪成绿苑 017 幢 01 单元
(01)-175 号【鲁(2017)日照市不动产权第
0024467 号】房产的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法
律义务，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由此产生
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对执行期间涉
及的相关事项本院不再另行公告。

2021 年 4 月 9 日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武城县振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武城县振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泰合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武城
县振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武城县振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
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武城县振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武城县振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武城县振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武城县振兴国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联系人：林女士 联系电话：0534-6216156 地址：山东省武城县振华西
街北侧 45 号

注：1 .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武城县振兴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务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债权转让通知
济南中棋在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山

东华德液压工业有限公司、济南吉多

利经贸有限公司、赵兴祥、陈博雅、张

晓晓、宋桂云：

根据债权转让方山东泰山文化

艺术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与债权

受让方山东汇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方

将依据(2018)鲁 0103 民初 3859 号判

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及从权利依法

转让给山东汇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请你们从公告之日起向山东汇鲁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偿还债务。

特此公告。

山东泰山文化艺术品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仲裁公告
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中航长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浙江分公司、中航长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申请人山东鸿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

你们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仲裁案

[济仲案字(2020)第 695 号]，因无法直接、

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答辩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

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请于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会提交仲裁答辩书并选定一名仲

裁员，逾期未选定的，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的首席仲裁员杨林、仲裁员张廷栓、仲裁

员贾庆民组成仲裁庭审理。请于组庭后 3

日内来本会(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

崇文大道西首路南济宁市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十楼 1007 室)领取组庭、出庭通知书，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15 日上午 9 ： 00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二庭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9 日

方宗强：本院受理原告薛坤亮诉你及
阮新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六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冯俊山：本院受理原告赵文梅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00 分，
在本院六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青岛鱼得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青岛市黄岛区隐珠街道办事处
诉你单位无因管理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青岛捷润液体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青岛海能惠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鲁 0211 民初 5172 号起诉状、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黄岛法庭(青岛市黄岛区
海南岛路 3 号)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青岛新源联合动力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双城风机(上海)有限公司诉你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20)鲁 0211 民初 2177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高志明、高志刚、高志伟、高丽红、高丽
洁、高丽娜：本院受理的华文良诉你们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鲁 0211 民初 911 号起诉状、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节假
日顺延)在黄岛法庭(青岛市黄岛区海南岛
路 3 号)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张大伟：本院受理的青岛海烁伟业机

械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及青岛米鑫隆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黄清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于 202 0 年 10 月 15 日作出
(2020)鲁 0211 民初 14728 号民事判决书，因
原告青岛海烁伟业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不服
本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金月宝：本院受理原告陈金勋诉你、庄

玉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鲁 0211 民初
184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纪丽、青岛韦纳外语培训学校：本院受

理的原告薛霖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203 民初 124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 时 30 分在本院(延安
三路 36 号)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刘旭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被告刘
旭东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我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度市人民法院

刘海涛：原告青岛良友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鲁 0283 民初 887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度市人民法院
钟振刚：本院受理原告钟晓红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度市人民法院
孙美玲：本院受理原告李旭海诉你变

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平度市人民法院
青岛金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青岛君康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平度市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度市人民法院
崔悦恩、孙筱悦、仲伟文：本院受理原

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福
州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戈庄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度市人民法院
孔祥志：本院受理原告吕登平诉你、姜

成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鲁 0283 民初 8831 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内到本院张戈庄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

平度市人民法院

吕丰磊：本院受理原告程晓英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平度市人民法院同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平度市人民法院
刘留、王洪生：本院受理原告程立山诉

你以及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海尔彬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 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平度市人
民法院同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平度市人民法院
孙召宁、陶春辉：本院受理原告张通与

你以及被告陶春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鲁
0283 民初 85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平度市人民法院
山东百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山东奔

月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青岛万汇遮阳用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平
度市人民法院同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平度市人民法院
山东百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山东奔

月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青岛万汇遮阳用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平
度市人民法院同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平度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1 年 4 月 9 日

物品认领公告
2020 年 12 月 15 日，我司接收位于济南市

市中区二环南路 7636 号的相关资产，在实地踏

勘过程中发现场地及建筑物中尚有部分物品，

我司在公证处公证下对其中物品进行了清点并

妥善保管。请所有者在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带

齐相关资料到融通地产(山东)有限责任公司(银

丰财富广场 B 座 15 层)办理认领手续。

联系人：刘翔宇 联系电话：18663721159

融通地产(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中

拍平台(https://paimai . caa123 . org . cn)公开拍卖：1、电子衡 4

个，起拍价：13800 元/个，竞买保证金 5000 元/个；2、1T 锅

炉(无手续)起拍价：1 . 6 万元，6T 锅炉(无手续)起拍价：3

万元，竞买保证金 1 万元/台。

展示时间与地址：4 月 13 、14 日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意向竞买人展示前一天电话预约工作人员看货时间。

报名截止日：2021 年 4 月 15 日 15 时。

咨询电话：13792519527

报名地址：龙口市西城区嘉元怡海小区临街楼 35 号

烟台顺安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公用旧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 9 : 0 0 通 过 中 拍 平 台 ( h t t p s : / /

paimai . caa123 . org . cn)公开拍卖公用旧车

26 辆，详情参见我公司公众号。

展示时间及地点：2021 年 4 月 15-16

日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

竞买登记：1 、保证金：1 万元/辆；2 、

保证金账户(户名: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烟台银行毓璜顶支行，账号：

04530120100000382 。)；3 、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2021 年 4 月 19 日 11:00 ；4 、自行进

行网络平台注册并申请参拍，不再进行线

下竞买登记。

电话：0535-6203248

13583531666 18605356989

公司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红旗东路 18

号台湾村 43 号楼 101

微信公众号：zhh-pm(正和拍卖在线)

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拍 卖 公 告
受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定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 09:30 在我公司拍卖大厅以现场竞价或网络拍卖方式公开
拍卖位于济南市钢城区汶源街道办马家庄村以南的三层沿街楼北
端两间房产一年的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550 ㎡。参考价：2 . 5 万元。

标的按现状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公司联系、查看标的物，于
拍卖会前一日 17:00 前将保证金汇至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及银
行回单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回)。

展示时间及地点：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
联系电话：0531-76888777 76888888
公司网址：www . sdxcpm . net 公司微信：sdxcpm
公司地址：济南市莱芜区雪湖大街 33 号 42 号楼 A12

山东信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
中拍平台(https://paimai . caa123 . org . cn)公开拍
卖：龙口市西城区振兴路小区住宅一套及草房
一处，房屋建筑面积：49 . 35 平方米，起拍价为：
128310 元。竞买保证金 2 万元。

展示时间与地址：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
在地展示，意向竞买人展示前一天电话预约工
作人员看货时间。

报名截止日：2021 年 4 月 25 日 15 时。
咨询电话：13792519527
报名地址：龙口市西城区嘉元怡海小区临

街楼 35 号
烟台顺安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